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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南 京 三 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ANJING SAMPL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87）

公 佈

本公告乃應聯交所的要求就有關本公司股權分佈狀況而作出。

董事會最近獲聯交所知會，根據證監會所提供的資料，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
營業時間結束時，股份集中於本公司少數股東手中。

鑑於H股高度集中於少數股東手中，即使進行少量H股交易，也可能導致H股股價
大幅波動。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H股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告乃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要求而作出，內容有關南京三
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股權分佈狀況。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各成員稱為「董事」）最近獲聯交所知會，根據香港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所提供的資料，證監會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一

月二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審閱本公司之股權分佈狀況。有關分析顯示，25個實體合共
持有19,322,000股本公司H股（「H股」），佔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之全部已
發行H股總數約94.72%。由此反映其他投資者僅持有已發行H股總數約5.28%。

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九月八日期間，H股之每日平均成交量為80,897
股，而H股之收市價則徘徊於11.00港元至13.98港元之間。然而，於二零零六年九月
十一日至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期間，H股股價由二零零六年九月八日之收市價
11.00港元（相當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一日之開市價），大幅飆升72.5%至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一日之收市價18.98港元。然而，同期H股之每日平均成交量卻減少至75,750
股H股。



2

當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開始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創業板」）上
市時，本公司已提醒投資者，首25名承配人當其時持有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H股之
95.10%。儘管如此，股份高度集中之情況持續。

按本公司主要股東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存檔
之權益披露通知名單所載列，Atlant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 及  Sino Katalytics
Investment Corporation（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分別持有
3,600,000股及1,050,000股H股，佔本公司已發行H股總數約17.65%及5.15%。

本公司已審閱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的股東名冊以及由香港中央結算有限
公司所成立及管理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發出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營業時間結

束時的報告（「中央結算系統報告」），並注意到除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外，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營業時間結束時概無已登記股東持有本公司之全部已
發行H股5%或以上。除權益披露所披露兩個實體外，由於股東名冊及中央結算系統
報告僅顯示不同經紀及／或託管人賬戶以及投資者參與者不重大的股權，故本公司

無法透過股東名冊及中央結算系統報告識別上述25個實體各自的股權的實益擁有
人。

按本公司接獲有關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所作出的權益披露的最新通知，並經向董事
及本公司關連人士（定義見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據本公司所知，本公司確認有關H股的公
眾持股量得以維持。

鑑於H股高度集中於少數股東手中，即使進行少量H股交易，也可能導致H股股價
大幅波動。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H股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沙敏

中國南京，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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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沙敏先生（董事長）、常勇先生和郭亞軍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趙竟成先生、張銀千先生、郭試平先生和朱德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展
先生、王煒先生和劉石佑先生。

本公告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對本公告共同及個別
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確信：(1)本公告
所載資料在各主要方面均為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
令本公告之內容有所誤導；及(3)本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
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本公告將於創業板網址  http://www.hkgem.com 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內登出，由登
出日期起計為期最少七日。

* 僅供識別


